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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
 

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文件 
 

柳医保中心发〔2025〕57 号 
 

 
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协议管理 
失能等级评估机构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医保中心，全市各有关机构： 

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

机构定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4〕13 号）、《柳

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柳州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

意见的通知》（柳医保规〔2025〕1 号）、《柳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

印发柳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》（柳医保规〔2025〕2 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将符合条件的相关机构逐步纳入长期

护理保险（以下简称“长护险”）定点协议管理，现就第一批机构

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时间 

2025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9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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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已依法登记注册，能够开展失能等级评估工作，正式

运营至少 3 个月；业务范围涵盖失能等级评估、身体伤残等级评

定、养老服务评估等的机构或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登记的诊

疗科目包含内科、外科、全科医学科、老年病学科、康复医学科

等的各级医院、康复医院、护理院及社区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、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； 

（二）具备与评估工作相适应的专业化人员队伍；评估人员

包括评估员和评估专家，总数不少于 10 人，其中评估专家不少

于 4 人，评估人员中 3 人以上为专职评估人员。评估员应具备医

学、护理、康复、心理、长期照护、养老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业

背景，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2 年（含）以上；评估专家应具有临床

医学、护理、康复、精神心理等领域中级及以上职称和 2 年（含）

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评估机构长护险业务专管员应为专职评估专

家，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3 年（含）以上。 

（三）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，且服务场所使用权或场地租赁

合同剩余有效期限 1 年以上。服务场所配备符合评估服务协议要

求的软、硬件设备和相应管理维护人员。 

（四）具备使用全国医保信息平台的条件，符合我市长护险

信息系统联网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和安全运行环境。配有相应

的信息系统管理和维护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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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具有符合评估服务协议要求的服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

信息统计、内控管理、人员管理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具有组织、

管理和监督评估人员的能力。 

（六）评估机构应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，

且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在有效期内，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按时

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。评估人员在定点评估机构的管理下开展失

能等级评估工作。 

（七）符合法律法规和省级及以上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

其他条件。 

三、不予受理情形 

评估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定点申请： 

（一）采取伪造、篡改申请材料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评估

机构，自发现之日起未满 3 年的； 

（二）因违法违规解除评估服务协议未满 3 年或已满 3 年但

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； 

（三）因严重违反评估服务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协议未满 1 年

或已满 1 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的； 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人

名单的； 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。 

四、受理申请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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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本级受理地点：柳东服务厅 

地址：柳州市鱼峰区龙湖路 13 号柳州市民服务中心北楼二

楼 

咨询电话：0772-2802099 

（二）县区受理地点： 

1.柳江区医保中心 

地址：柳江区拉堡镇九曲名邸 6 号楼 2 层（柳江大道 2 号）

柳江区政务服务中心医疗保障综合服务窗口 

咨询电话：0772-7210959 

2.柳城县医保中心 

地址：柳城县城东大厦东裙楼五楼定点股 

咨询电话：0772-7617060 

3.鹿寨县医保中心 

地址：鹿寨县鹿寨镇桂园路 8 号（汇一联商务楼 12 楼）待

遇和结算股 

咨询电话：0772-6838067 

4.融安县医保中心 

地址：融安县医疗保障局广场东路 3 号三楼定点管理股 

咨询电话：0772-5307728 

5.融水县医保中心 

地址：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水东新区振城大厦三楼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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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综合服务窗口 

咨询电话：0772-5858041 

6.三江县医保中心 

地址：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侗乡大道 22 号侗乡大厦 4 号

楼 12 楼定点管理股 

咨询电话：0772-8617697 

五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提交申请 

符合申请条件的评估机构向所在辖区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受理地点递交材料，相关申请资料详见附件 1。申请纳入长护险

定点协议管理的评估机构，不得同时申请开展护理服务工作。各

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及时受理并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对

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应当告知并说明理由；对申请材料不全的，

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。评估机构应当在被告知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补齐相关材料，逾期视作重新申请。 

（二）综合审核 

1.书面查验 

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通过资料审查、信息查询等形式，对

评估机构的申报材料和信息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

制人的信用状况等进行书面查验。申请资料经查验后符合条件的

纳入现场核查范围，不符合条件的应一次性告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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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现场核查 

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符合申请条件的评估机构开展现

场核查，核验标准详见《柳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

定点准入核查表》（附件 4）。核查情况现场告知并签字确认。 

3.集体评议 

完成现场核查后，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开展集体评议，符

合条件的评估机构，纳入预选定点评估机构。 

综合审核工作原则上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各

县区在评估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预选定点评估机构名单

书面报送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。 

（三）结果公示 

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将纳入预选定点评估机构名单统一公

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接到相关投诉举报并经查实

不符合长护险定点协议管理要求的，不得签订服务协议。 

（四）政策及业务培训与考核。 

在公示期限截止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预选定点评估机构的

相关政策、业务培训。预选定点评估机构长护险专职管理员应参

加相关考试。考试合格的，预选定点评估机构可与所属辖区医疗

保障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；考试不合格的，不能签订服务协议。 

（五）接通服务系统。 

预选定点评估机构根据长护险经办管理的要求，完成使用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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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信息平台网络环境布设、使用测试及验收等工作。 

（六）协议签约。 

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职责组织与预选定点评估机构协

商谈判，达成一致的，自愿签订服务协议，悬挂定点评估机构标

牌；县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将签订服务协议的定点评估机构名单

统一报市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备案。 

（七）信息公布。 

市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向社会公布签订长护险服务协议的

定点评估机构信息，包括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、服务类型等信

息。 

六、失能等级评估费标准 

失能等级评估包括初评、复评、动态评估、期末持续评估，

费用执行统一标准。每评估 1 人次，按 160 元的标准支付评估费

给定点评估机构。 

七、监督管理 

（一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在协议期满前对定点评估机构履

行服务协议情况组织考核，考核合格的，与其续签服务协议；考

核不合格的，限期整改，整改合格的，与其续签服务协议；整改

验收不合格的，不予续签服务协议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定点评

估机构实行考核制度，考核办法另行制定。 

（二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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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、抽查等多种方式，对定点评估机构执行长护险政策规定、

履行服务协议情况以及各项监管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

根据服务协议开展稽核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申请资料 

2.柳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申请表 

3.评估机构工作人员花名册 

4.柳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准入 

核查表 

 

 

柳州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

2025 年 10 月 2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柳州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             2025 年 10 月 20 日印发 


